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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情况的报告--2006年10月30日在

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最高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贾春旺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

各位委员： 根据本次常委会的安排，现在，我代表最高人民

检察院报告检察机关开展规范执法行为专项整改的情况，请

予审议。 一、检察机关开展专项整改活动的主要情况 人民检

察院要承担起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国家法

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必须首先做到自身严格公正文明执法

。2003年以来，检察机关坚持把规范执法行为作为实践“强

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落实“加大

工作力度，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的总体要求的基础性

工作，贯穿于法律监督和队伍建设的各个方面。特别是

从2005年5月开始，根据中央政法委的统一部署，全国检察机

关普遍开展了“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专项整改活

动，集中整改执法不规范的突出问题，加强执法规范化建设

，取得了较好成效。在这次专项整改活动中，我们主要抓了

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强思想教育，树立正确的执

法观念 正确的执法观念是检察机关严格公正文明执法的思想

基础。在专项整改中，检察机关坚持把思想教育作为重要内

容，引导检察人员树立与依法治国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执法观念。紧密结合检察工作实际，组织学习和座

谈讨论，邀请法学专家和检察业务专家举行讲座，对业务骨



干、重点执法岗位人员分类培训，开展以案释法活动，教育

检察人员克服执法中的陈旧观念和模糊认识，树立打击犯罪

与保障人权并重、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并重、法律效果

与社会效果并重、加强法律监督与自觉接受监督并重的观念

。注重运用实际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增强思想教育的针对性

。2005年8月，最高人民检察院选择5起社会各界关注的典型

案件进行深入剖析，形成警示教材印发全国检察机关讨论

。2006年，我们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中，又编发了7

起执法不规范的典型案件作为警示教材。地方检察机关也抓

住本地区、本单位办理的典型案件和冤错案件开展警示教育

，引导检察人员进一步从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高度，深

刻认识执法不规范的危害，增强严格依法办事和依法办案的

自觉性。 （二）深入查摆整改，着力解决执法不规范的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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